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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因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孙公司深圳市

中电绿源纯电动汽车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绿源”）与东风特专（深圳）

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特专”）、东风特汽（十堰）专用车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十堰”）、东风特种汽车有限公司、湖北雷雨新能源汽车

投资有限公司、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纠纷，中电绿源向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孙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5）。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于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

了审理，一审判决：被告东风特专、东风十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电绿源

支付地方补贴款 5,468.85 万元，驳回原告中电绿源的其他诉讼请求，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孙公司诉讼事项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二、本次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东风特专、东风十堰因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做出的一审判决，向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改判

驳回中电绿源的全部诉讼请求；3、改判中电绿源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包括受



理费、保全费等。 

就东风特专、东风十堰提起的上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

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司近日已收到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4）粤 03 民终 22551 号《民事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

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315,242.5 元由上诉人东风特专、东风十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针对本次法院二审判决结果，公司将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促使判决得到有效执行，

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判决执行情况进行相

应的会计处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2024）粤 03 民终 22551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